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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簡報大綱

壹、小故事大啟示

-權利變換估價常見問題

貳、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例實戰演練

-了解更新前後之權利價值評估方式及

過程並進行雙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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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大啟示-權利變換估價常見問題

我們家的價值為何要由你們估價師決定?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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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自己選估價師嗎?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方式
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但由
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實施之；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
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部分權變部分合建等…

•依照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
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
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前項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

• 僅規定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並無限制選任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的方式，地主也可以建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供實施者參考。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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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基本架構

• 如何從更新前價值〞變換〝成更新後價值？
由不動產估價師評估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參與都市更新之價
值，計算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的比例，並以該比例分擔更新
相關的成本（權利變換中稱作共同負擔），分配更新後房屋價值。

主要原則在於公平合理的價值分配。

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更新後應分回之價值
=(更新後總價值-共同負擔)×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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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基本架構
• 案例說明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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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基本架構
• 案例說明圖解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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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型

A 小美

A

B4 小美

B3 小美

B2 小美

B1 小美

更新前總價值1,000萬

第二類型

A 小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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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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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我買的價格就是比樓下的高?

B4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B3

B2 第三類型

B1
A

A4 小大 B4 小大

A3 小家 B3 小家

A2 小都 B2 小都

A1 小美 B1 小美

更新前總價值1,000萬

第二類型

A 小愛 B4 小大

B3 小家

B2 小都

B1 小美



10

我頂樓有加蓋?

• 依規定頂樓增建、地面層增建等是不能參與分配房屋，也就是不可以計
入權利價值中。
但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
物處理原則，應由實施者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殘餘價值。因此若符合台
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之相關規定，可獲得建築物補償。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就一般市場上交易習慣，房屋有重新裝潢者市場價值會較高，但由於都
市更新是以拆除重建為目的，主要是評估所有權人間權利變換價值之公
平性。 因此就公平性而言，裝潢因素不適宜列入權利變換前權利價值。
因此建物在法定用途及一般正常裝潢條件上下進行價值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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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登記的附屬建物：建議由實施者請建物所有權人辦理附屬建物登記；若
無法登記的情況時，則不動產估價師會參考當地交易習慣，考量使用效
益進行建坪單價調整。

• 未登記的地下室：由實施者確認是否可進行登記、產權為何人，可進行登
記的情況依據建坪價格進行評估；不可登記的情況則考量使用效益進行
建坪單價調整。

• 依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露臺目前不可進行登記。若露
臺已登記，該價值則可合理評估之，但不動產估價師仍會參考當地市場交
易習慣及露臺效益來做適度價值調整。若露臺未登記，但有約定專用，
則基本上將參考前述方法進行評估。

• 約定專用部分，必須由實施者確認其內容，再由不動產估價師評估其使用
效益之價值。

更新前有未登記的附屬建物、地下室、露臺等或是有約定專用部分權利價值
該如何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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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案例

評價基準日
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六個月內。

法源依據：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8條。

空地

透天 透天

區分建物-4樓公寓

1

2
透天

3

4

5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例實戰演練



第一步驟：分宗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第三度驟：更新後建物價值評估

13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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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第一步驟-分宗

( )

( )

( ) 4F公寓

( )

4-A
( )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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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條件主要內容

更新前

土地分宗原則 •同一所有權人情況下，得視為同一筆土地。 4
•為同一張建築執照或使用執照時，得視為同一筆土地 2
•惟若因顯失公平者，可不視為同一筆土地，並應於估價條
件中敘明。

•其他由委託人提供之劃分原則。

上述劃分原則因事關權利人權利價值甚大，應向委託人說明並提供經確認之書面
資料後，載入估價條件中。

比準地之選定。

土地原則以法定容積作為評估依據，但有特殊情形時依範本規定進行調整評估。
•特殊情形如：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且於事業計畫申請該原容積獎勵時、海砂
屋獎勵、「台北好好看系列二」容積獎勵、容積移轉、「臺北市老舊中低層
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中既有容積保障原則申請容積獎
勵等….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第一步驟參考依據：更新前、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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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價條件主要內容

更新後

權利變換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後樓層別
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之。

更新後部份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有特殊情形者，如另有規劃
露台或1樓庭院設有約定專用等。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第一步驟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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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 合併前各筆土地價值推估，建議考量因素計有地形、地勢、臨路路
寬、臨路面寬、臨路數量、平均寬深度、面積、容積比較、商業效
益等，但各項因素仍得視實際需要調整之。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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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地號 使用
分區

建蔽率
(%)

容積率
(%)

面積
(坪) 地形

主要面寬
(M) 主要臨路路寬 臨路數

1 第三種住宅區 45% 225% 360 長方形 20 公尺
2 第三種住宅區 45% 225% 240 長方形 20 公尺
3 第三種住宅區 45% 225% 180 長方形 6 公尺
4 第三種住宅區 45% 225% 300 長方形 20 公尺
5 第三種住宅區 45% 225% 360 長方形 20 公尺

1440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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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地號
面積
(坪)% 地形% 主要面寬

(M)%
主要臨路路寬

% 臨路數%
調整率
合計
(%)

1 0% 0% 0% 0% 0% 100%
2
3
4
5

面積(坪) 調整率%

350坪以上 0%
300~350坪 %
200~300坪 %
200坪以下 %

臨路數 調整率%

2面 0%
1面 %

地形
調整率

%

長方形 0%

主要面寬(M) 調整率%

優 0%
佳 %

主要臨路路寬 調整率%

20公尺 0%
10公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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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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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歸地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及
權利變換關係人

權利價值來源
說明及地號

更新前
土地權利價值
（萬元）

更新前土地
權利價值比例

（％）

1 A 1 45,235.60 26.1780%

2 B 2 29,553.93 17.1030%

3 C 3 20,356.02 11.7801%

4 D 4 34,680.63 20.0698%

5 E 5 42,973.82 24.8691%

合計 172,8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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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價值評估
假設前述土地案例更新前2地號上，有一棟四層樓公寓時，分別由甲、
乙、丙、丁分別持有地面層至第四層，且土地持分各1/4，則此時更新
前權利價值該如何評估?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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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4A

3A

2A

1A

4B

3B

2B

1B

手作

4A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3A

2A

1A

4B

3B

2B

1B

%
% %

%
% %

100% %
0% 0% % %

% %
% % % %

%
% %

%
% %

10M

6M

雙併4樓公寓(區分所有建物) 
格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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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立體化地價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以比準單元考量建物個別條件樓層別效用及位置差異(臨路、建材、採光、屋齡、屋形等建物個別條件差異)，推估各單元價格。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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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及
權利變換關係人

權利價值來源
說明及地號

更新前
土地權利價值
（萬元）

更新前土地
權利價值比例

（%）

1 A 1 45,235.60 26.1780%

2 甲 2 8,671.93 5.0185%

3 乙 2 7,006.92 4.0549%

4 丙 2 6,937.54 4.0148%

5 丁 2 6,937.54 4.0148%

6 C 3 20,356.02 11.7801%

7 D 4 34,680.63 20.0698%

8 E 5 42,973.82 24.8691%

合計 172,800.00 100.0000%

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歸戶

第二步驟-更新前各宗土地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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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建物價值評估
區分建物樓層別效用比及位置差異決定

編號 樓層別 分配單元代號 建坪面積(坪) 建坪單價(元/坪) 權利價值(元)

1 1 A 50.00 800,000 40,000,000

2 2 A 50.00 500,000 25,000,000

3 3 A 50.00 500,000 25,000,000

第三步驟-更新後建物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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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建物價值評估
區分建物樓層別效用比及位置差異決定

第三步驟-更新後建物價值評估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提供資金者如何參與分配?

1. 營建署表示實施者外之提供資金者，亦可參與分配【內政部營建署90.5.18九十署
都字第025335號函】

2. 出資者之資格:出資者並無資格限制，因此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或其他投資者均可提供資金做為共同負擔費用，且餐與更新後建築物
及土地之分配。【內政部營建署94.6.13內授營都字第0940006760號函】、【內
政部營建署90.10.11九十營署都字第058445號函】

3. 出資者之分配方式:出資者與地主之拆分方式，原則仍應須依條例第31條規定，地
主分回更新後價值扣除共同負擔之值；實施者與出資者依兩者之出資比分回共同
負擔折價抵付之房地。出資者獲配之價值與實施者獲配之價值，合計應等於共同
負擔。至於出資者與實施者間如何分配，是否一定要依出資比例分配案內折價抵
付之房地，主管機關則無需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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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金者如何參與分配?

4. 出資者原則無優先選配權：出資者選取之房地，係在實施者分配到共同負擔折價
抵付的房地中，與實施者依出資比例來選配。就是說，出資者選取房地先順序，
並非與地主同一時間選配。若未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先行協商選配方式，
則是等地主選配完畢後，地主選剩的，始由出資者與實施者選配。

5. 出資者之登記：出資者，因屬條例第3條有關權利變換定義中之關係人，故得名
列分配清單中。(相對的例子是，違章建築戶原則不得名列分配清冊，僅能於清冊
中，在實施者分配到的房地表列後方，已註記之方式載明「違章建築戶所分到的
房地，是在實施者取得折價抵付的房地後，再由實施者手中分得」。)

6. 條例第3條第5款明定，實施者得提供資金參與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
利金。故都市更新會自得參與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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